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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CR-2024-28001

衡 阳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文 件

衡应急﹝2024﹞62 号

关于印发《衡阳市安全生产领域一般违法行为

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清单（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应急管理局、高新区应急维稳事务中心、松木经开区安

全生产监管局、局机关各科室、各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监管方式，转变执法理念，实

施包容审慎监管执法，我局编制了《衡阳市安全生产领域一般违

法行为从轻行政处罚清单（第一批）》和《衡阳市安全生产领域

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清单（第一批）》，现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执法工作实际，准确把握适用条件，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

合的原则，认真贯彻执行。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 30 日后实施，有效期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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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衡阳市安全生产领域一般违法行为从轻行政处罚

清单（第一批）

2.衡阳市安全生产领域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

清单（第一批）

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2024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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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衡阳市安全生产领域一般违法行为从轻行政处罚清单（第一批）

序号 违法行为 从轻处罚的情形 法律依据

1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
照规定对从业人
员、被派遣劳动者、
实习学生进行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
或者未按照规定如
实告知有关的安全
生产事项的。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
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
动者和实习学生进行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人
数在二人以下，或者未
按照规定向上述人员如
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
事项的人数在二人以
下，且在责令整改期限
内及时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
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
项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一章第一节第九点第一项：（一）违法行
为的表现情形：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和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的人数在二人以下，或者未按照规定向上述人员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人数在二人以下的。
处罚基准：责令生产经营单位限期改正，处少于二万元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
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少于十二万元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
元以上少于三万元的罚款。

2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
照规定制定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的。

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
的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
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预案，且在责
令整改期限内及时改正
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六）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六）未按照规定制定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一章第一节第十二点第一项：（一）违法
行为的表现情形：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
处罚基准：从业人员一百人以下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限期改正，处少于二万元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少于十二万元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少于三万元的罚款。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限期改正，
处二万元以上少于三万元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二万元以上
少于十四万元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少于三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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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从轻处罚的情形 法律依据

3

矿山、金属冶炼建
设项目或者用于生
产、储存、装卸危
险物品的建设项目
竣工投入生产或者
使用前，安全设施
未经验收合格的。

投资额不足一千万元的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
目或者用于生产、储存、
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
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
用后，在一年之内虽未
经验收合格，但进行了
安全评价、按照规定报
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且
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
计施工，且在责令整改
期限内及时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四）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建
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四）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
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安全设施未经验收合格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一章第一节第十七点第一项：（一）违法
行为的表现情形：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
产或者使用前，安全设施未经验收合格，项目投资额不足一千万元的。
处罚基准：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并处十万元以上少于二十万元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对生产经营单位
处五十万元以上少于六十五万元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少
于六万元的罚款。

4

生产经营单位生
产、经营、运输、
储存、使用危险物
品或者处置废弃危
险物品，未建立专
门安全管理制度
的。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
营、运输、储存、使用
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
危险物品时，未建立专
门安全管理制度，但采
取了可靠的安全措施，
且在责令整改期限内及
时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
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未建
立专门安全管理制度、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一章第一节第二十五点第一项：（一）违
法行为的表现情形：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时，
未建立专门安全管理制度，但采取了可靠的安全措施的。
处罚基准：责令生产经营单位限期改正，处少于三万元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
停业整顿，对生产经营单位并处十万元以上少于十二万元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少于三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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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从轻处罚的情形 法律依据

5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
工宿舍未设有符合
紧急疏散需要、标
志明显、保持畅通
的出口的。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
舍虽设有紧急疏散出
口、疏散通道，但不符
合紧急疏散需要、标志
不明显、未保持畅通，
且在责令整改期限内及
时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
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二）生产经营场所和
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占用、锁闭、封堵生
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一章第一节第三十五点第一项：（一）违
法行为的表现情形：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虽设有紧急疏散出口、疏散通道，但不符合紧急疏散需要、
标志不明显、未保持畅通的。
处罚基准：责令生产经营单位限期改正，处少于二万元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少于五千元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6
安全培训机构培训
档案管理不规范
的。

安全培训机构建立了培
训档案，但培训档案管
理不规范，且在责令整
改期限内及时改正的。

1.《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2015 修正）第三十四条第（三）项：安全培训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给予警告，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三）
未建立培训档案或者培训档案管理不规范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二章第一节第三点：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
安全培训机构未建立培训档案或者培训档案管理不规范的。
处罚基准：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给予警告，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的罚款。



— 6 —

序号 违法行为 从轻处罚的情形 法律依据

7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
机构未依法申请变
更机构信息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
逾期三十日内主动提出
变更申请的。

1.《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五）项：“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五）机构名称、注册地址、实验室条件、
法定代表人、专职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发生变化之日起三十日内未向原资质认可机关提出变更申请
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二章第二节第六点第一项：（一）违法行
为的表现情形：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的机构名称、注册地址、实验室条件、法定代表人、专职技术负
责人、授权签字人发生变化之日起三十日内未向原资质认可机关提出变更申请，逾期少于三十日的。
处罚基准：责令机构改正或者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未改正的，对机构处一万元以上少于二万
元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少于二千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机构处一万元以上少于二万
元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少于七千元的罚款。

8
非煤矿矿山企业未
依法报告并交回安
全生产许可证。

非煤矿矿山企业逾期三
十日内主动报告并交回
安全生产许可证正本和
副本的。

1.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四十三条：非煤矿矿山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内出现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和采矿许可证被暂扣、撤销、吊销、注销的情况，未依照本实施办法第二
十八条的规定向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报告并交回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三章第一节第六点：
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非煤矿矿山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出现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和采矿许
可证被暂扣、撤销、吊销、注销的情况，未依照本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向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
理机关报告并交回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处罚基准：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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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从轻处罚的情形 法律依据

9
非煤矿山企业未依
法办理安全生产许
可证变更手续的。

非煤矿山企业超出规定
期限三十日以内未申请
办理变更的，且在责令
整改期限内及时改正
的。

1.《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非煤矿矿山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
效期内，出现需要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情形，未按本实施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的，责令限期办理变更手续，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三章第一节第七点第一项：（一）违法行
为的表现情形：超出规定期限三十日以内未申请办理变更的。
处罚基准：责令限期办理变更手续，并处一万元以上少于二万元的罚款。

10

非煤矿山有关发包
单位未将承包单位
及其项目部纳入本
单位的安全管理体
系，实行统一管理
的。

非煤矿山有关发包单位
未将承包单位及其项目
部部分纳入本单位的安
全管理体系，或未实行
统一管理，且在责令整
改期限内及时改正的。

1.《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 有关发包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未将承包单位及
其项目部纳入本单位的安全管理体系，实行统一管理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三章第六节第四点第一项：（一）违法行
为的表现情形：发包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未将承包单位及其项目部部分纳入本单位的安全管
理体系，或未实行统一管理的。
处罚基准：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少于二万元的罚款。

11

非煤矿山承包单位
在登记注册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以
外从事施工作业，
未向作业所在地县
级人民政府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书
面报告本单位取得
有关许可和施工资
质，以及所承包工
程情况的。

非煤矿山承包单位在登
记注册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以外从事施工作
业，未向作业所在地县
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书面报告本
单位取得有关许可和施
工资质，以及所承包工
程情况，且在责令整改
期限内及时改正的。

1.《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九条：承包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在登记
注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外从事施工作业，未向作业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书
面报告本单位取得有关许可和施工资质，以及所承包工程情况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的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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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从轻处罚的情形 法律依据

12

生产、储存、使用
危险化学品的单位
未将危险化学品储
存在专用仓库内。

生产、储存、使用危险
化学品的单位未将危险
化学品（剧毒化学品以
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
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
除外）储存在专用仓库
内，且在责令整改期限
内及时改正的。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条第（四）项：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
者吊销其营业执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
仓库内，或者未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四章第一节第二十一点第一项：（一）违
法行为的表现情形：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内。
处罚基准：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少于八万元的罚款。

13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
业未依法办理安全
生产许可证变更手
续的。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超
过规定时限一个月内提
交变更申请的。

1.《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四十七条：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主要负
责人、企业名称、注册地址、隶属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新增产品、改变工艺技术对企业安全生产产生重大
影响，未按照本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时限提出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申请的，责令限期申请，处 1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四章第五节第六点第一项：（一）违法行
为的表现情形：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主要负责人、企业名称、注册地址、隶属关系发生变更
或者新增产品、改变工艺技术对企业安全生产产生重大影响，超过规定时限一个月内提交变更申请的。
处罚基准：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少于一万五千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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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从轻处罚的情形 法律依据

14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
业未依法办理经营
许可证变更手续
的。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超
过规定时限一个月内提
交变更申请的。

1.《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出现本办法第十四条、第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申请变更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仍不申请变更的，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四章第七节第九点第一项：（一）违法行
为的表现情形：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变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存
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超过规定时限一个月内提交变更申请的。
处罚基准：责令限期改正，处一千元以上少于三千元的罚款；逾期仍不申请变更的，处一万元以上少于
二万元的罚款。

15

危险化学品使用企
业未依法申请变更
安全使用许可证
的。

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超
过规定时限一个月内提
交变更申请的。

1.《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第三十九条：企业在安全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内主要负责人、企
业名称、注册地址、隶属关系发生变更，未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时限提出安全使用许可证变更
申请或者将隶属关系变更证明材料报发证机关的，责令限期办理变更手续，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四章第十节第四点第一项：（一）违法行
为的表现情形：企业在安全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内主要负责人、企业名称、注册地址、隶属关系发生变更，
超过规定时限一个月内提交变更申请的。
处罚基准：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少于一万五千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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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从轻处罚的情形 法律依据

16

危险化学品单位未
将重大危险源可能
引发的事故后果、
应急措施等信息告
知可能受影响的单
位、区域及人员的。

危险化学品单位未将构
成四级重大危险源可能
引发的事故后果、应急
措施等信息告知可能受
影响的单位、区域及人
员，且在责令整改期限
内及时改正的。

1.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五）项：危险化学品单位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未将重大危险源可能引发的事故后果、应急措施等信息告知可能受影响的单位、区域及人员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四章第八节第十一点第一项：（一）违法
行为的表现情形：未将构成四级重大危险源可能引发的事故后果、应急措施等信息告知可能受影响的单
位、区域及人员的。
处罚基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少于一万元的罚
款。

17

从事烟花爆竹零售
的经营者销售非法
生产、经营的烟花
爆竹的。

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
营者销售非法生产、经
营的烟花爆竹没有违法
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一千元的。

1.《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
爆竹，或者销售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
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2.《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五章第一节第九点第一项：（一）违法行
为的表现情形：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或者销售按照国家标准规
定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千元的。
处罚基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一千元以上少于三千元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18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
未依法申请变更经
营许可证的。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超过
规定时限十日以上少于
三十日提交变更申请
的。

1.《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九）项：批发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改正，
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九）变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未申请办理许可证变
更手续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五章第二节第十点第一项：（一）违法行
为的表现情形：批发企业变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未申请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十日以
上少于三十日的。
处罚基准：责令其限期改正，处五千元以上少于一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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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从轻处罚的情形 法律依据

19
存放的烟花爆竹数
量超过零售许可证
载明范围的。

零售经营者存放的烟花
爆竹数量超过零售许可
证载明范围少于 50%，
且在责令整改期限内及
时改正的。

1.《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二）项：零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改
正，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的罚款：
（二）存放的烟花爆竹数量超过零售许可证载明范围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五章第二节第十八点第一项：（一）违法
行为的表现情形：零售经营者存放的烟花爆竹数量超过零售许可证载明范围少于 50%的。
处罚基准：责令其限期改正，处一千元以上少于二千元的罚款。

20

未为粉尘作业岗位
相关从业人员提供
符合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的劳动防
护用品的。

粉尘涉爆企业未为从业
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
护用品，人数少于三名，
且在责令整改期限内及
时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五）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2.《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第二十七条第（四）项：粉尘涉爆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负责粉尘
涉爆企业安全监管的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四）未为粉尘作业岗位相关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4.《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一章第一节第二十二点第一项：（一）违
法行为的表现情形：生产经营单位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人数
少于三名的。
处罚基准：责令生产经营单位限期改正，处少于一万元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少于十万
元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少于一万三千元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5.《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六章第二节第四点：【违法行为情形和处
罚基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五）项的裁量基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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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从轻处罚的情形 法律依据

21

未制定有关粉尘爆

炸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或者未定期组织

演练的。

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
的粉尘涉爆企业制定了
粉尘爆炸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但未定期组织演
练，且在责令整改期限
内及时改正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六）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
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六）未按照规定制定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的；
2.《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项：粉尘涉爆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负责粉尘
涉爆企业安全监管的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处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三）未制定有关粉尘爆炸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4.《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十二点第二项：（一）违
法行为的表现情形：生产经营单位未定期组织演练的。
处罚基准：从业人员一百人以下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少于三万元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二万元以上少于十四万元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万元以上少于四万元的罚款。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责令生产经
营单位限期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并处十四万元以上少于十六万元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万元以上四
万元以下的罚款。
5.《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六章第二节第八点：【违法行为情形和处
罚基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六）项的裁量基准执行。

22

未按照规定建立粉
尘防爆安全管理制
度或者内容不符合
企业实际的。

粉尘涉爆企业有一项未
按照规定建立粉尘防爆
安全管理制度或者内容
不符合企业实际，且在
责令整改期限内及时改
正的。

1.《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第三十条第（二）项：粉尘涉爆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粉尘涉
爆企业安全监管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未按照规定建立粉尘防爆安全管理制度或者内容不符合企业实际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六章第二节第十一点第一项：（一）违法
行为的表现情形：粉尘涉爆企业有一项未按照规定建立粉尘防爆安全管理制度或者内容不符合企业实际
的。
处罚基准：责令企业限期改正，处少于一万元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少于三千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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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衡阳市安全生产领域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清单（第一批）

序号 违法行为 减轻处罚的情形 法律依据

1

承担安全评价、认
证、检测、检验职
责的机构出具失实
报告的。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
检测、检验职责的机构
出具失实报告，失实内
容仅有一处，且在责令
整改期限内及时改正
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职责的机构出具
失实报告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五）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
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未履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规定
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的。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未履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
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中的一条，且在责令整
改期限内及时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五）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
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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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减轻处罚的情形 法律依据

3

生产经营单位其他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未履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规定
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

生产经营单位其他负责
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中的
一条，且在责令整改期
限内及时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
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五）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
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4

高危行业、领域的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
照国家规定投保安
全生产责任保险
的。

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
的高危行业、领域的生
产经营单位未按照国家
规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
保险，且在责令整改期
限内及时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高危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安
全生产责任保险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五）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
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5

生产经营单位从业
人员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
作业的。

生产经营单位除管理人
员、特种作业人员及主
要负责人以外的其它从
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或
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
且在责令整改期限内及
时改正的。

1.《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
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
人、其他有关人员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五）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
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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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减轻处罚的情形 法律依据

6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
设施设计未组织审
查，并形成书面审
查报告的。

非高危行业的生产经营
单位安全设施设计未形
成书面审查报告，但组
织了审查，且在责令整
改期限内及时改正的。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条第（二）项：本办法第七条第（一）项、
第（二）项、第（三）项和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安全设施设计未组织审查，并形成书面审
查报告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五）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
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7

生产经营单位建设
项目投入生产或者
使用前，安全设施
未经竣工验收合
格，并形成书面报
告的。

非高危行业的生产经营
单位建设项目竣工投入
生产或者使用后，超过
六个月但不满一年，虽
未经验收合格，但进行
了安全评价、按照规定
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
且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
设计施工，且在责令整
改期限内及时改正的。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条第（四）项：本办法第七条第（一）项、
第（二）项、第（三）项和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四）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安全设施未经竣工
验收合格，并形成书面报告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五）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
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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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违法行为 减轻处罚的情形 法律依据

1《.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生产经营单位或者尾矿库管理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或者尾矿
库管理单位已做了安全
现状评价，但不符合国
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要求，且在责令整改期
限内及时改正的

生产经营单位或者
尾矿库管理单位安
全现状评价不符合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的要求的

8

。
。

、
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
给予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
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生产经营单位或者尾矿库管理单位违反本规定第
二十三条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实施处罚。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五）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
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未经许可经营、超许可
范围经营、许可证过期
继续经营烟花爆竹，没
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
得不足一千元，且积极
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
行为，立即采取措施纠
正的

未经许可经营、超
许可范围经营、许
可证过期继续经营
烟花爆竹的

9

。

。

1.《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对未经许可经营、超许可范围经营、许可证过期继续经营
烟花爆竹的，责令其停止非法经营活动，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
法所得。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1.《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二）项：零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改
正，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存放的烟
花爆竹数量超过零售许可证载明范围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存
放的烟花爆竹数量超过
零售许可证载明范围少
于 30%，且在责令整改
期限内及时改正的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
者存放的烟花爆竹
数量超过零售许可
证载明范围的

10

。
。

。


